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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聽取本府簡報 

「變更中壢（龍岡地區）主要計畫（配合桃園市立醫院設置計畫）

案」第 1次會議紀錄 

一、 開會時間：114年 10月 17日(星期五)下午 2時 

二、開會地點：本府 10樓 1001會議室 

三、主持人：江召集人南志(歐政一副局長代理)         紀錄：王尚儀 

四、出席單位人員：詳簽到簿 

五、專案小組出席委員初步建議意見： 

(一)照公展草案修正通過(變更內容綜理表初步建議意見詳表 1)，請市

府依下列意見補充相關資料並納入計畫書敘明，並以對照表方式

補充處理情形及修正計畫書(修正部分請加劃底線)後，提請本市

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1.計畫書所提本市醫療資源配置上，平德醫療次區域及中壢醫療次

區域均缺乏，故請補充本案選址於平德醫療次區域之急迫性及必

要性，並納入計畫書說明。 

2.請補充說明平德醫療次區域內主要生活核心到達本案基地之主

要交通動線，如有涉及道路拓寬或新闢者，請將具體財務計畫或

分年分期計畫納入計畫書說明；並補充捷運綠線延伸線通車時

間、路線及出入口動線規劃內容至計畫書說明，以符合交評條件

及具體落實改善交通衝擊。 

3.本案應將交通影響評估報告及出流管制重點摘要納入計畫書。 

4.本案人行、車行及停車出入口交織形成交通節點，請檢討調整。 

5.卸貨車道請重新檢討調整，避免切割開放空間使用。 

6.請補充機車停車空間規劃及管制。 

7.本案所臨道路及基地退縮空間請詳予補充斷面設計。 

8.本案請確實規劃開放空間系統，以提供民眾更完善之休閒活動空

間。 

9.本案醫院所產生之汙水及廢棄物之處理，請補充說明。 

(二)後續應配合本案交通影響評估、出流管制審查、容許使用內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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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行擬定細部計畫及訂定土地使用管制。其內容應至少包含使用

項目及其比例、退縮空間、停車空間、開放空間綠化等相關規定，

並配合內政部審議程序辦理細部計畫法定作業。 

六、散會：下午 4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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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變更內容綜理表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新計畫 

計畫區東

側，中山

東 路 南

側、新生

路西側之

公園用地

及道路用

地 

公園用地 

(公十四) 

(4.64) 

機關用地 

(供市立醫院

及其相關附

屬設施使用) 

(4.80) 

1.桃園市醫療機構僅 1 家醫學中

心、8 家區域醫院及 26 家地區醫

院，平均每萬人 35.36張一般急性

病床，低於全國平均之 39.61床，

六都排名第五，也是六都中唯一沒

有市立醫院的直轄市，且多集中於

桃園、中壢等都會區，對人口快速

成長的新興都會區，如平鎮、八德

等地，醫療資源則相對匱乏，故設

立市立醫院可改善平德醫療次區

域醫療資源，滿足地區醫療服務需

求。 

2.桃園市立醫院進駐平德地區

後，將提供 499床的資源，病床數

可由 1,287床增加為 1,786床，每

萬人病床數可由現在的 18.95 床

提升至 26.3 床，可提供偏遠地區

之基本醫療服務，強化平德醫療次

區域急重症醫療資源。 

3.桃園市立醫院設立後，將肩負區

域性緊急醫療應變中心的角色，協

助整合區內資源，提供高效且即時

的醫療服務。 

照公展草案通

過。 

道路用地 

(0.16) 

註：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際地籍測量分割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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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變更內容示意圖 

 


